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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ccvb"> 房地产开发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

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、财务费用。根据新会计制度的规定，

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费用直接计入当年损益，不按房地产项

目进行归集或分摊。为了便于计算操作，《土地增值税实施

细则》对有关费用的扣除，尤其是财务费用中的数额较大的

利息支出扣除，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。 对于利息支出以外的

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，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和房地

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，在5%以内计算扣除。 对于利息支出，

分两种情况确定扣除:(1)凡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

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，允许据实扣除，但最高不能超过按

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。(2)凡不能按转让房

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，利

息支出不得单独计算，而应并入房地产开发费用中一并计算

扣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房地产开发费用.的计算方法是，按取

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，

在100%以内计算扣除。计算扣除的具体比例，由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 上述规定的具体含义是: 纳税人能

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，并能提供金融机构

的贷款证明的，其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为:利息 (取得

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房地产开发成本)×5%以内(注:利息

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)。 纳

税人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



融机构贷款证明的，其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为:(取得土

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房地产开发成本)×100%以内。 此外

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还对扣除项目金额中利息支出的计

算问题作了两点专门规定:一是利息的上浮幅度按国家的有关

规定执行，超过上浮幅度的部分不允许扣除.二是对于超过贷

款期限的利息部分和加罚的利息不允许扣除。 【把注册税务

师站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

站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